
 

现行版本为《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GBJ118—88 废止。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J118—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https://baike.baidu.com/item/GB/53933110?fromModule=lemma_inlink


法律全文 

第一章 总则 

第 1.0.1 条 为提高民用建筑的使用功能，保证室内有良好的声环境，特制订本规范。 

第 1.0.2 条 本规范适用于全国城镇新建、扩建和改建的住宅、学校、医院及旅馆等四

类建筑中主要用房的隔声减噪设计。 

其中，住宅建筑的设计原则也适用于集体宿舍，但集体宿舍的设计标准应较住宅降低

一级。 

学校建筑的标准适用于中、小学及大专院校的一般教学用房。 

医院建筑的标准适用于城镇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与其它医院可采用综合医院相应房间

的标准。 

第 1.0.3 条 隔声减噪设计标准等级，应按建筑物实际使用要求确定，分特级、一级、

二级、三级，共四个等级。 

标准等级的含义如下：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特殊标准

（根据特殊

要求确定） 

较高标准 一般标准 最低限 

    

第 1.0.4 条 本规范允许噪声级的基本参量，应采用声级。各类建筑的允许噪声级，应

为昼间开窗条件下的标准值，且噪声特性为稳态噪声。对不同的噪声特性（包括峰值

因素、频率特性、持续时间和起伏等），应按本规范附录一的规定，对噪声测量值进行

修正。允许噪声级的测量，应在影响最严重的噪声源发声时进行，测量方法应符合附

录二的要求。 

注：对使用中不需开窗的建筑，例如有空调的宾馆客房，允许噪声级指关窗情况下的

噪声值。 

第 1.0.5 条 民用建筑隔声减噪设计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有关隔声标准的评价量，

应执行国家现行标准《建筑隔声评价标准》，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设计标准、规范

的规定。 

第二章 总平面防噪设计 

第 2.0.1 条 在城市规划中，从功能区的划分、交通道路网的分布、绿化与隔离带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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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利地形和建筑物屏蔽的利用，均应符合防噪设计要求。住宅、学校、医院、旅

馆等建筑，应远离机场、铁路线、编组站、车站、港口、码头等建筑。 

第 2.0.2 条 新建小区应尽可能将对噪声不敏感的建筑物排列在小区外围临交通干线

上，以形成周边式的声屏障。交通干线不应贯穿小区。 

注：对噪声不敏感的建筑物系指本身无防噪要求的建筑物，如商业建筑，以及虽有防

噪要求，但外围护结构有较好的防噪能力的建筑物，如有空调设备的旅馆。 

第 2.0.3 条 住宅、学校、医院、旅馆等建筑所在区域内各类有噪声源的建筑附属设施

（如锅炉房、水泵房等），其设置位置应避免对建筑物产生噪声干扰，必要时应作防噪

处理。区内不得设置未经有效处理的强噪声源。 

第 2.0.4 条 在进行建筑设计前，应对环境及建筑物内外的噪声源作详细的调查与测

定，并对建筑物的防噪间距、朝向选择及平面布置等应作综合考虑。在进行上述设计

后仍不能达到室内安静要求时，应采取建筑构造上的防噪措施。 

第 2.0.5 条 条件许可时，宜将噪声源设置在地下，但不宜毗邻主体建筑或设在主体建

筑下。如不能避免时，必须采取可靠的隔振、隔声措施。 

第 2.0.6 条 对安静要求较高的民用建筑，宜设置于本区域主要噪声源夏季主导风向的

上风侧。 

第三章 住宅建筑 

第一节 允许噪声级 

第 3.1.1 条 住宅内卧室、书房与起居室的允许噪声级，应符合表 3.1.1 的规定。 

室内允许噪声级 表 3.1.1 

房间名称 

允许噪声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卧室 ≤40 ≤45 ≤50 

书房 ≤40 ≤45 ≤50 

起居室 ≤45 ≤50 - 

第二节 隔声标准 

第 3.2.1 条 分户墙与楼板的空气声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3.2.1 的规定。 

围护结构部位 隔声量（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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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二级 三级 

分户墙及楼板 ≥50 ≥45 ≥40 

第 3.2.2 条 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3.2.2 的规定。 

楼板部位 

隔声量（dB） 

一级 二级 三级 

分户层间楼板 ≤65 ≤75 - 

注：当确有困难时，可允许三级楼板撞击声压级小于或等于 85dB，但在楼板构造上应

预留改善的可能条件。 

第三节隔声减噪设计 

第 3.3.1 条 住宅楼群中的儿童游戏场的位置选择，应避免对住宅产生噪声干扰。 

第 3.3.2 条 当住宅沿城市干道布置时，卧室或起居室不应设在临街的一侧。如设计确

有困难时，每户至少应有一主要卧室背向吵闹的干道。当上述条件也难以满足时，可

利用临街的公共走廊或阳台，采取隔声减噪处理措施。为了减少由门窗传入的噪声，

外墙的门窗缝必须严密，必要时应采用密封条。 

第 3.3.3 条 在住宅平面设计时，应使毗连分户墙的房间和分户楼板上下的房间属于同

一类型。 

第 3.3.4 条 厨房、厕所、电梯机房不得设在卧室与起居室的上层，亦不得将电梯与卧

室、起居室相邻布置。当厨房或厕所与卧室、起居室、书房相邻时，其管道或设备等

有可能传声的物件，不得设于卧室、书房与起居室一侧的墙上，且对于管道等固定于

墙上可能引起传声的物件，应采取隔振措施。 

第 3.3.5 条 垃圾管道不应与卧室、起居室相邻。如因条件限制而相邻布置时，必须对

垃圾倒入口采取防止结构声传播的处理措施。 

第 3.3.6 条 安静要求高的住宅其封闭楼梯间或封闭的公共走廊内，宜采取吸声处理措

施。 

面临楼梯间或公共走廊的户门，其隔声量不应小于 20dB。 

第 3.3.7 条 对于有吊顶的房间，分户墙必须将吊顶内的空间完全分隔开。 

第 3.3.8 条 锅炉房、水泵房如设在住宅楼内或与住宅楼毗连时，必须采取可靠的隔声

减噪措施。 

第 3.3.9 条 相邻两户间的排烟、排气通道及上下水管，应采取防止传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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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10 条 对于大板、大模等整体性较好的结构体系的建筑，在经常产生撞击、振动

的部位,如厨房操作台、外门、阳台门、设备管道等处，应采取防止结构声传播的措

施。 

第四章 学校建筑 

第一节 允许噪声级 

第 4.1.1 条 学校建筑中各种教学用房及教学辅助用房的允许噪声级，应符合表 4.1.1 的

规定。 

室内允许噪声级 表 4.1.1 

房间名称 

允许噪声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有特殊安静要求的房间 ≤40 - - 

一般教室 ≤50 - - 

无特殊安静要求的房间 ≤55 - - 

注：①特殊安静要求的房间指语言教室、录音室、阅览室等。一般教室指普通教室、

史地教室、合班教室、自然教室、音乐教室、琴房、视听教室、美术教室等。 

无特殊安静要求的房间指健身房、舞蹈教室；以操作为主的实验室，教师办公及休息

室等。 

②对于邻近有特别容易分散学生听课注意力的干扰噪声（如演唱）时，表 4.1.1 中的允

许噪声级应降低 5dB。 

第二节 隔声标准 

第 4.2.1 条 不同房间围护结构的空气声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4.2.1 的规定。 

空气声隔声标准 表 4.2.1 

护栏结构部位 

隔声量 

一级 二级 三级 

有特殊安静要求的房间与一般教室间

的隔墙与楼板 
≥50 - - 

一般教室与各种产生噪声的活动室间 ≥45 -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4%E4%BD%93%E6%80%A7/2227718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3%E6%9E%84%E4%BD%93%E7%B3%BB/829879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3%8D%E4%BD%9C%E5%8F%B0/989296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3%E5%8F%B0%E9%97%A8/84337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8%A8%80%E6%95%99%E5%AE%A4/564999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95%E9%9F%B3%E5%AE%A4/903108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9%80%9A%E6%95%99%E5%AE%A4/5335003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7%8F%AD%E6%95%99%E5%AE%A4/872719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84%B6%E6%95%99%E5%AE%A4/226170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6%E5%90%AC%E6%95%99%E5%AE%A4/5517803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6%9C%AF%E6%95%99%E5%AE%A4/538327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1%E6%81%AF%E5%AE%A4/189242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1%E6%81%AF%E5%AE%A4/189242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9%BA%E6%B0%94%E5%A3%B0%E9%9A%94%E5%A3%B0/125091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的隔墙与楼板 

一般教室与教室之间的隔墙与楼板 ≥40 - - 

注：产生噪声的房间系指音乐教室、舞蹈教室、琴房、健身房以及有产生噪声与振动

的机械设备的房间。 

第 4.2.2 条 不同房间楼板撞击声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4.2.2 的规定。 

撞击声隔声标准 表 4.2.2 

楼板部位 

允许噪声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有特殊安静要求的房间与一般教

室之间 
≤65 - - 

一般教室与产生噪声的活动室之

间 
≤65 - - 

一般教室与教室之间 ≤75 - - 

注：①当确有困难时可允许一般教室与教室之间的楼板撞击声压级小于或等于 85dB，

但在楼板构造上应预留改善的可能条件。 

②产生噪声的房间系指音乐教室、舞蹈教室、琴房、健身房以及有产生噪声与振动的

机械设备的房间。 

第三节 隔声减噪设计 

第 4.3.1 条 位于交通干道旁的学校建筑，宜将运动场沿干道布置，作为噪声隔离带。 

产生噪声的校办工厂与教学楼间，应设足够距离的噪声隔离带。如教室有门窗面对运

动场时，教室外墙至运动场距离不应小于 25m。 

第 4.3.2 条 教学楼内如无足够保证的减噪措施，不得设置发出强烈噪声和振动的机械

设备。 

第 4.3.3 条 教学楼内的封闭走廊、门厅及楼梯间的顶棚，条件许可时宜设置吸声系数

不小于 0.50（中频 200～800Hz）的吸声材料或在走廊的顶棚和墙裙以上墙面设置吸声

系数不小于 0.30 的吸声材料。吸声材料的选用，应符合防火的要求。 

第 4.3.4 条 各类教室的混响时间，应符合表 4.3.4 的规定。 

各类教室混响时间 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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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名称 房间体积(m³) 500HZ 混响时间（使用状况）（s） 

普通教室 200 0.9 

合班教室 500~1000 1.0 

琴房 <90 0.5~0.7 

健身房 2000/4000/8000 1.2/1.5/1.8 

舞蹈教室 1000 1.2 

音乐教室 200 0.9 

注：表中混响时间值，可允许有 0.1s 的变动幅度；房间体积可允许有 10%的变动幅

度。 

第 4.3.5 条 产生噪声的房间（音乐教室、舞蹈教室、琴房、健身房）如与其它教学用

房同设于一教学楼内，应分区布置，并应采取隔声措施。 

第五章 医院建筑 

第一节 允许噪声级 

第 5.1.1 条 病房、诊疗室室内允许噪声级，应符合表 5.1.1 的规定。 

室内允许噪声级  表 5.1.1 

房间名称 

允许噪声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病房、医护人员休息室 ≤40 ≤45 ≤50 

门诊室 ≤55 ≤60 - 

听力测听室 ≤25 ≤30 - 

手术室 ≤45 ≤50 - 

第二节 隔声标准 

第 5.2.1 条 病房、诊疗室隔墙、楼板的空气声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5.2.1 的规定。 

空气声隔声标准 表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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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护结构部位 

隔声量（dB） 

一级 二级 三级 

病房与病房之间 ≥45 ≥40 ≥35 

病房与产生噪声的房间之间 ≥50 ≥45 - 

手术室与病房之间 ≥50 ≥45 ≥40 

手术室与产生噪声的房间之间 ≥50 ≥45 - 

听力测听室围护结构 ≥50 - - 

注：产生噪声的房间系指有噪声或振动设备的房间。 

第 5.2.2 条 病房与诊疗室楼板撞击声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5.2.2 的规定。 

撞击声隔声标准 表 5.2.2 

楼板部位 

撞击声压级（dB） 

一级 二级 三级 

病房与病房之间 ≤65 ≤75 - 

病房与手术室之间 ≤75 - - 

听力测听室上部楼板 ≤65 - - 

手术室 - - - 

注：当确有困难时，可允许病房的楼板撞击声压级小于或等于 85dB，但在楼板构造上

应预留改善的可能条件。 

第三节 隔声减噪设计 

第 5.3.1 条 医院建筑的总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综合医院的总平面布置，应考虑建筑物的隔声作用。门诊楼可沿交通干道布置，

但与干道边的距离应考虑防噪要求。病房楼应设在内院。若病房楼接近交通干道，室

内允许噪声不能达到标准时，病房不应设于临街一侧，否则应利用临街的阳台或公共

走廊，采取隔声降噪处理措施。 

二、综合医院的锅炉房、水泵房，不宜设在病房大楼内，并应距离病房 10m 以上。如

必须设在病房楼内时，应自成一区,并采取可靠的隔振隔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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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2 条 穿越病房的管道缝隙，必须密封。病房的观察窗，宜采用密封窗。 

病房楼内的垃圾井道或污物井道不得毗邻病房，倒入口应采取防止结构声传播的措

施。 

条件许可时，病房楼内走廊的顶棚，应采取吸声处理措施；顶棚的吸声系数，可为

0.30～0.40。 

第 5.3.3 条 挂号大厅、候药厅及分科候诊厅（室）的顶棚，应采取吸声处理措施；顶

棚的吸声系数可为 0.30～0.40。 

第 5.3.4 条 手术室应选用低噪声空调设备，必要时应采取降噪措施。 

医疗技术部的手术室上部，不宜设置有振动源的机电设备；如设计上难于避免时，应

采取隔振措施。 

第 5.3.5 条 听力测听室应做全浮筑设计，空调系统应设置消声器。 

听力测听室的上部或邻室，不应设置有振动或强噪声设备的房间。 

第 5.3.6 条 锅炉房的鼓风机、引风机及冷却塔等设备，均应选用低噪声产品；必要

时，应采取降噪措施。 

第六章 旅馆建筑 

第一节 允许噪声级 

第 6.1.1 条 旅馆的允许噪声级，应符合表 6.1.1 的规定。 

室内允许噪声级 表 6.1.1 

房间名称 

允许噪声级（dB）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客房 ≤35 ≤40 ≤45 ≤55 

会议室 ≤40 ≤45 ≤50 ≤50 

多用途大厅 ≤40 ≤45 ≤50 - 

办公室 ≤45 ≤50 ≤55 ≤55 

餐厅、宴会厅 ≤50 ≤55 ≤60 - 

第二节 隔声标准 

第 6.2.1 条 客房围护结构空气声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6.2.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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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空气声隔声标准 表 6.2.1 

围护结构部位 

隔声量（dB）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客房与客房间隔墙 ≥50 ≥45 ≥40 - 

客房与走廊间隔墙（包含门） ≥40 ≥35 ≥30 - 

客房的外墙（包含窗） ≥40 ≥35 ≥25 ≥20 

第 6.2.2 条 客房楼板撞击声隔声标准，应符合表 6.2.2 的规定。 

客房撞击声隔声标准 表 6.2.2 

楼板部位 

撞击声压级（dB）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客房与客房间隔墙 ≤55 ≤65 ≤75 - 

客房与走廊间隔墙（包含门） ≤55 ≤65 - - 

注：机房在客房上层，而楼板撞击隔声达不到要求时，必须对机械设备采取隔振措

施。 

当确有困难时，可允许客房与客房间楼板三级撞击声压级小于或等于 85dB，但在楼板

构造上应预留改善的可能条件。 

第三节 隔声减噪设计 

第 6.3.1 条 旅馆建筑的总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旅馆的总平面布置，应根据噪声状况进行分区，使产生噪声或振动的设施（如鼓

风机、引风机、水泵、冷却塔等）远离客房及其它要求安静的房间。 

二、客房沿交通干道或停车场布置时，应采取防噪措施，如采用密闭窗（用于有空调

的旅馆）；也可利用阳台或外廊进行隔声减噪处理。 

第 6.3.2 条 客房及客房楼的隔声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客房之间的送风和排气管道，必须采取消声处理措施，设置相当于毗邻客房间隔

墙隔声量的消声装置。 

二、旅馆内的楼梯、电梯间，高层旅馆的加压泵、水箱间及其它产生噪声的房间，不

应与需要安静的客房、会议室、多功能大厅毗邻，更不应设置在这些房间的上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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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设置于上部时，应采取可靠的隔振降噪措施。 

三、走廊两侧配置客房时，相对房间的门应尽可能错开布置。 

条件许可时，宜在走廊内采用吸声处理措施，如地毯或吸声吊顶。其平均吸声系数可

为 0.30～0.40，走廊过长时应设弹簧门分隔。 

四、相邻客房卫生间的隔墙，应砌至上层楼板底，不留缝隙。相邻客房隔墙上的设备

管线、插座等，应采取防止传声的措施。 

五、客房楼内公共卫生间（厕所、盥洗室），应设有前室。第 6.3.3 条 中型会议室、多

用途大厅，应有混响时间的设计，其体型应考虑声扩散和避免严重的声学缺陷。 

设有活动隔断的会议室、多用途大厅，其活动隔断的空气声隔声量不应低于 35dB。 

第 6.3.4 条 旅馆建筑中餐厅、锅炉房、冷却塔等，不宜设在客房楼内。如必须设在客

房楼内时，应自成一区，并应采取隔声、隔振措施。 

附录一室内允许噪声级与噪声测量值的修正以及相应的评价曲线的换算 

一、因昼夜时间不同，室内允许噪声级的修正。 

本规范中的允许噪声级的数值是按白天的要求制订的，如测量时间与此不符，应按附

表 1.1 进行修正。 

因时间不同对允许噪声级的修正值附  表 1.1 

时间 修正值（声级，dB） 

昼间（06：00～22：00）0 

夜间（22：00～06：00）－10 

注：表中昼夜时间也可按当地人民政府及地区习惯、季节变化而划定。 

二、因噪声特性不同，对噪声测量值的修正对于各种不同特性的噪声测量值，应进行

修正。其修正值应符合附表 1.2 的规定。 

因噪声特性不同对噪声测量值的修正值附  表 1.2 

噪声特性 修正值（声级，dB） 

稳态噪声 

持续稳定的噪声 0 

脉冲性稳态噪声（如锤击、铆接声） +5 

含有可听纯音的稳态噪声（如狗叫、蜜蜂的嗡嗡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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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稳态噪声 

间歇噪声 在半小时内噪声所占时间的百分数 100～56 56～18 18～6 ＜6 

0 －5 －10 －15 

声级随时间而起伏，变化比较复杂的噪声（如交通噪声） 0 

注：声级随时间变化较为复杂的噪声，其允许噪声级应采用声级。 

声级的测量，应附合附录二的要求。 

三、噪声级与相应的噪声评价曲线的换算 

在隔声设计中有时对噪声的频谱有一定的要求，可按下式将测得的噪声级换算噪声评

价曲线 

NR=L－5（附 1.1） 

式中 NR——噪声评价曲线； 

L——测得的噪声级（dB）。 

噪声评价曲线，可按附图 1.1 采用；倍频带声压级数值可按 

附表 1.3 采用。 

附录二允许噪声级与隔声测量方法 

一、允许噪声级测量方法 

1.测量设备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声级计的电声性能与测试方法》中规定的 2 型或性

能优于 2 型的声级计。也可使用统计分析仪、记录仪 、录声机等性能相当的其它声学

测量仪器。 

2.测量值为声级。 

3.测量时间应于白天或夜间两不同时间段内，各选择较不利的时间进行测量。 

4.测点应设在房间中央，与各反射面（如墙壁）的距离应大于 1.0m，测点高度应为

1.2～1.5m。 

5.测量方法与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除使用过程中无需开窗的房间（如室内有空调）外，测量应在开窗情况下进行。 

（2）对于稳态噪声，用声级计或其它测量仪器的“慢档”读声级，观察 5～155s，取指

针的中值。 

（3）对于间歇性非稳态噪声，声级的测量同稳度噪声。并记录下 0.5h 内噪声的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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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计算出该噪声所占的时间比例。 

（4）对于声级随时间变化较为复杂的噪声，应测量声级。可在规定的时间 T 内，每隔

3～5s 读一声级，连续读数不应少于 200 个。整理时将读得的数据由大至小排列填于

数据表中。声级，可按公式附 3.1 计算。 

式中 N——读数的个数； 

LPi——测得的第 i 个声级读数，dB。 

当测得的声级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时，声级可按近似公式附 3.2 计算 

注：声级测量数据的整理，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环境噪声测量方法》GB3222—

82。 

二、隔声测量方法 

隔声测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隔声测量规范》进行。如有困难时，可采用隔声简

易测量方法。 

注：隔声简易测量方法可按部标《住宅隔声标准》中，附录 B“住宅隔声测量暂行规定”

执行。 

附录三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对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要

求。”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可参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7%B4%E6%AD%87%E6%97%B6%E9%97%B4/881664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8%A1%A8/349060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3%E6%80%81%E5%88%86%E5%B8%83/8298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B%E9%87%8F%E6%95%B0%E6%8D%AE/488100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A%94%E5%A3%B0%E6%B5%8B%E9%87%8F/23185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